
 

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《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的

核查意见 

 

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〔2008〕167 号《关于做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

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，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《湖南山河智能

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》出具如下核查意见： 

 

经核查，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

构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能够保护公司

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保证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，并得

到了有效的实施。 

 

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出具的《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

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真实反映了贵公司2008 年度公司内控执行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仅用于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《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

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的核查意见的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人（盖章）：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 

江岚            郁浩 

 

2009 年 4 月 21 日 


